遂宁市船山区残疾人联合会行政权力责任清单

表1

	主体责任
	1.听取残疾人意见，反映残疾人需求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，为残疾人服务。

2.团结、教育残疾人遵守法纪，履行应尽的义务，发扬乐观进取精神，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立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。

3.弘扬人道主义，宣传残疾人事业，沟通政府、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，动员社会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。

4.开展残疾人康复、扶贫、教育、劳动就业、文化、体育、科研、用品供应、福利、社会服务、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工作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，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。

5.协助政府研究、制定和实施残疾人事业的法规、政策、规划和计划，调查掌握残疾人状况，进行综合分析，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，对有关业务领域进行指导和管理。

6.承担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，做好综合组织、协调和服务。

7.指导、监督和宏观管理残联系统的残疾人福利企业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监督实施残疾人社会福利生产的扶持保护政策，颁发残疾人福利企业证书。

8.管理和发放残疾人证，指导和管理各类残疾人社团组织。

9.统筹开展为残疾人事业募捐活动，管好、用好募捐资金。

10.指导管理乡镇、街道办事处、企事业单位等基层残联工作。

11.开展残疾人事业的对外交流合作。

12.负责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工作，负责残疾人劳动资源和社会用工调查、劳力评估、求职登记、就业咨询、安置就业，核实全区机关、企事业、经济组织完成安置任务情况，对未完成安置任务的单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，管理、使用就业保障金等工作。

13.在为残疾人救助、解困的基础上，入户对残疾人实施扶贫攻坚，提高生活水平，共同奔小康。

14.在宣扬"人道""人权"基础上，提升到弘扬扶残、助残社会风气，营造文明进步社会环境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，参与"三个文明"建设。

15.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职责边界
	


 行政确认

表2-1
	序号
	1

	权力类型
	行政确认

	权力项目名称
	残疾等级评定（初审）

	实施依据
	1．《四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>实施办法》（2012年修正本）第六章社会保障第三十三条:“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是残疾人依法享受优惠政策和福利待遇的凭证。残疾人可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疾人联合会提出申请办理残疾人证，县级残疾人联合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费办理。”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——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（GB/T26341-2010）》：“按不同残疾分为视力残疾、听力残疾、言语残疾、肢体残疾、智力残疾、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。”

	责任主体
	遂宁市船山区残疾人联合会

	责任事项
	受理责任：自愿申请办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船山区籍各类残疾人，根据自身残疾类型持本人身份证到相关医院进行鉴定（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视力残疾鉴定；遂宁市民康医院进行智力、精神残疾鉴定；遂宁市中心医院进行3岁10个月16天-6岁智力儿童鉴定）。
2.审查责任：经医院评定后，符合六类残疾标准的，由医院出具残疾类型鉴定意见，申请人准备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1份，2寸白底正面免冠证件照3张到所在村（社区）公示，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带上鉴定表、公示表到船山区行政服务中心残联窗口办理残疾人证。

3.决定责任：符合办证条件的，立即办证；不符合办证条件的，不予受理，资料退回申请人。

4.送达责任：区残办公室复审后办理发证，当场发给申请人。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定期开展检查。
6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。

	追责情形
	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》、《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》、《四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>实施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	监督电话
	0825-2239016


    行政确认

表2-2
	序 号
	2

	权力类型
	行政确认

	权力项目名称
	县级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

	责任主体
	遂宁市船山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（委托实施）

	责任事项
	1.受理责任：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本级用人单位的材料。
2.审查责任：审核用人单位提交的安置残疾人数等有关材料。
3.决定责任：做出是否符合要求的决定；不符合要求的，书面通知用人单位。
4.送达责任：审核符合要求的，当场出具《用人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书》。

5.事后监管责任：对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检查，发现不符合规定的事项，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。
6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它责任。

	追责情形
	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、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。

	监督电话
	0825-2239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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